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依法、公正、准确、慎重地办理死刑案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办理死刑案件，必须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确保案件质量。

  第二条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第三条 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核实和认定证据。

  第四条 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第五条 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证据确实、充分是指：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

  （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

  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

  （二）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三）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 

  （四）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

  （五）被告人的罪过；

  （六）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七）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

  二、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

  1、物证、书证

  第六条 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物证、书证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件、原物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及签名。

  （二）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是否附有相关笔录或者清单；笔录或者清单是否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没有物品持有人签名的，是否注明原因；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是否清楚。

  （三）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及鉴定过程中是否受到破坏或者改变。

  （四）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现场遗留与犯罪有关的具备检验鉴定条件的血迹、指纹、毛发、体液等生物物证、痕迹、物品，是否通过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鉴定方式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相应生物检材、生物特征、物品等作同一认定。

  （五）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否全面收集。

  第七条 对在勘验、检查、搜查中发现与案件事实可能有关联的血迹、指纹、足迹、字迹、毛发、体液、人体组织等痕迹和物品应当提取而没有提取，应当检验而没有检验，导致案件事实存疑的，人民法院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说明情况，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补充收集、调取证据，作出合理的说明或者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调取有关证据。

  第八条 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或者依法应当返还时，才可以拍摄或者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据以定案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使用副本或者复制件。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经与原件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九条 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在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物品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不详的；

  （二）收集调取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无复制时间、无被收集、调取人（单位）签名（盖章）的；

  （三）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没有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说明或者说明中无签名的；

  （四）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其他瑕疵的。

  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条 具备辨认条件的物证、书证应当交由当事人或者证人进行辨认，必要时应当进行鉴定。

  2、证人证言

  第十一条 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证言的内容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

  （二）证人作证时的年龄、认知水平、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状态是否影响作证。

  （三）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

  （四）证言的取得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有无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取证的情形；有无违反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笔录是否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询问未成年证人，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等。

  （五）证人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第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处于明显醉酒、麻醉品中毒或者精神药物麻醉状态，以致不能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言；

  （二）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书面证言；

  （三）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

  第十四条 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和方式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

  （二）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的；

  （三）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内容的；

  （四）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的。

  第十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二）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

  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相互矛盾，如果证人当庭能够对其翻证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庭审证言。

  对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应当听取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出现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无证据印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六条 证人作证，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

  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公开证人信息、限制询问、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保护性措施。

  3、被害人陈述

  第十七条 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适用前述关于证人证言的有关规定。

  4、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第十八条 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的身份等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讯问被告人的侦查人员是否不少于二人，讯问被告人是否个别进行等。

  （二）讯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讯问笔录是否注明讯问的起止时间和讯问地点，首次讯问时是否告知被告人申请回避、聘请律师等诉讼权利，被告人是否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是否有不少于二人的讯问人签名等。

  （三）讯问聋哑人、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时是否提供了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讯问未成年同案犯时，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

  （四）被告人的供述有无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情形，必要时可以调取被告人进出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笔录。

  （五）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前后一致，有无反复以及出现反复的原因；被告人的所有供述和辩解是否均已收集入卷；应当入卷的供述和辩解没有入卷的，是否出具了相关说明。

  （六）被告人的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无矛盾。

  （七）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对于上述内容，侦查机关随案移送有录音录像资料的，应当结合相关录音录像资料进行审查。

  第十九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

  （二）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

  第二十一条 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

  （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

  （三）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

  第二十二条 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本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

  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

  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5、鉴定意见

  第二十三条 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

  （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合法的资质。

  （三）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

  （四）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

  （五）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

  （六）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检验方法、鉴定文书的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

  （七）鉴定意见是否明确。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

  （九）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之间是否有矛盾，鉴定意见与检验笔录及相关照片是否有矛盾。

  （十）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是否有异议。

  第二十四条 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本鉴定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鉴定人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鉴定人违反回避规定的；

  （三）鉴定程序、方法有错误的；

  （四）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的；

  （五）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

  （六）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确实被污染且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七）违反有关鉴定特定标准的；

  （八）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

  （九）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形。

  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由其出具相关说明，也可以依法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勘验、检查笔录

  第二十五条 对勘验、检查笔录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勘验、检查是否依法进行，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等。

  （二）勘验、检查笔录的内容是否全面、详细、准确、规范：是否准确记录了提起勘验、检查的事由，勘验、检查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方位、周围环境等情况；是否准确记载了现场、物品、人身、尸体等的位置、特征等详细情况以及勘验、检查、搜查的过程；文字记载与实物或者绘图、录像、照片是否相符；固定证据的形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现场、物品、痕迹等是否被破坏或者伪造，是否是原始现场；人身特征、伤害情况、生理状况有无伪装或者变化等。

  （三）补充进行勘验、检查的，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否有矛盾，是否说明了再次勘验、检查的原由。

  （四）勘验、检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能否印证，有无矛盾。

  第二十六条 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勘验、检查笔录存在勘验、检查没有见证人的，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没有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人员违反回避规定的等情形，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7、视听资料

  第二十七条 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视听资料的来源是否合法，制作过程中当事人有无受到威胁、引诱等违反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是否载明制作人或者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以及制作方法；

  （三）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调取的视听资料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是否有制作人和原视听资料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

  （四）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编辑等伪造、变造情形；

  （五）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

  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对视听资料，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二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视听资料经审查或者鉴定无法确定真伪的；

  （二）对视听资料的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提供必要证明的。

  8、其他规定

  第二十九条 对于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电子证据，应当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该电子证据存储磁盘、存储光盘等可移动存储介质是否与打印件一并提交；

  （二）是否载明该电子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对象、制作人、制作过程及设备情况等；

  （三）制作、储存、传递、获得、收集、出示等程序和环节是否合法，取证人、制作人、持有人、见证人等是否签名或者盖章；

  （四）内容是否真实，有无剪裁、拼凑、篡改、添加等伪造、变造情形；

  （五）该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

  对电子证据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对电子证据，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三十条 侦查机关组织的辨认，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辨认结果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辨认不是在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的；

  （二）辨认前使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的； 

  （三）辨认人的辨认活动没有个别进行的；

  （四）辨认对象没有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或者供辨认的对象数量不符合规定的；尸体、场所等特定辨认对象除外。 

  （五）辨认中给辨认人明显暗示或者明显有指认嫌疑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辨认结果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一）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少于二人的；

  （二）没有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的；

  （三）对辨认经过和结果没有制作专门的规范的辨认笔录，或者辨认笔录没有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的签名或者盖章的；

  （四）辨认记录过于简单，只有结果没有过程的；

  （五）案卷中只有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对象的照片、录像等资料，无法获悉辨认的真实情况的。

  第三十一条 对侦查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办案机关的签字或者盖章。

  对破案经过有疑问，或者对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说明。 

  三、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

  第三十二条 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从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证据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且能合理排除矛盾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三条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一）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二）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三）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四）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五）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判断。

  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第三十四条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

  第三十五条 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

  第三十六条 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除审查法定情节外，还应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

  （一）案件起因；

  （二）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

  （三）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 

  （四）被告人平时表现及有无悔罪态度；

  （五）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情况，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亲属谅解；

  （六）其他影响量刑的情节。

  既有从轻、减轻处罚等情节，又有从重处罚等情节的，应当依法综合相关情节予以考虑。

  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第三十七条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在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上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正确表达能力而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

  （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不利的证言。

  第三十八条 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确有核实必要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庭进行庭外调查时，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一方或者双方不到场的，法庭记录在案。

  人民检察院、辩护人补充的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法庭可以庭外征求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双方意见不一致，有一方要求人民法院开庭进行调查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

  第三十九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有自首的事实及理由，有关机关未予认定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自首是否成立。

  被告人是否协助或者如何协助抓获同案犯的证明材料不全，导致无法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立功是否成立。

  被告人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情形的，应当审查是否已经查证属实；尚未查证的，应当及时查证。

  被告人累犯的证明材料不全，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

  第四十条 审查被告人实施犯罪时是否已满十八周岁，一般应当以户籍证明为依据；对户籍证明有异议，并有经查证属实的出生证明文件、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应认定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没有户籍证明以及出生证明文件的，应当根据人口普查登记、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综合进行判断，必要时，可以进行骨龄鉴定，并将结果作为判断被告人年龄的参考。

  未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且确实无法查明的，不能认定其已满十八周岁。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